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工作部
榕职院党工〔2014〕17号

关于进一步规范使用学院标识
（新校标和校名标准字体）的通知

各系（部、院）、处室、中心、馆：

为加强校园文化建设，提高学校文化标识辨识度，学院于2013年7月印发了《关于公布学院新校标和校名标准字体的通知》（榕职院综〔2013〕84号），对校标、校名标准字体以及二者标准组合等作了明确的规定。文件下发以来，各单位在制作办公用品、证件证书、导示标识以及网页建设等方面按照通知要求使用学院标识，较好地起到了宣传学院、提升学院形象的作用。
为了更方便各部门、系部使用学院标识，特将学院标识（含cdr可编辑版本）挂在“内网-网络服务”、“党委工作部网页-服务指南”，供大家下载，请各部门、系部规范使用。

附件：关于公布学院新校标和校名标准字体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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榕职院综〔2013〕84号




关于公布学院新校标和校名标准字体的通知


各系（部）、处室、中心、馆、科、所：


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原校标于2006年5月22日发布。为加强学院校园标识系统建设，在不改变基本形状和元素的情况下，学院对校标图案进行了调整修订，同时重新确定了校名标准字体。经院党委研究同意，现予以发布，原校标停止使用。

一、福州职业技术学院校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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释义：


本标志以学院的综合楼为设计元素，体现学院的人文环境、学院的识别性，综合楼顶呈圆形寓意为天圆地方，汲取天地之精华，吐故纳新的开放格局，以及先进的办学理念，同时标志采用红色为标准色，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，红色代表激情和胜利，喻示着学院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，不断发展的美好前景。


二、福州职业技术学院校标、校名组合


校名为著名书法家沈鹏题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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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志与标准字体组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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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志与标准字体阴用法组合


特此通知。


福州职业技术学院


2013年7月2日


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3年7月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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